福建省沙县农村部分计划生育家庭贡献奖励对象申请表

________县（市、区）_________镇（街道）         村（居）

         村（居）小组  家庭编号：                 举报电话：

	项  目
	姓  名
	出 生

年 月
	身份证号码
	户口

性质
	婚姻

状况
	婚姻变动年月
	备 注

	申请人(夫)
	
	
	
	
	
	
	

	申请人(妇)
	
	
	
	
	
	
	

	现存女孩
	      女孩

	夫妇曾经

生育子女

（含收养）

情   况
	编号
	姓名
	性别
	出生年月
	死亡

时间
	是否

亲生

	
	
	
	
	
	
	

	
	
	
	
	
	
	

	
	
	
	
	
	
	

	
	
	
	
	
	
	

	
	
	
	
	
	
	

	节育措施
	项目
	时间
	办独生子女

父母光荣证
	时间
	

	
	
	
	
	证号
	

	家庭地址
	
	联系电话
	

	申请人

签名
	申请人（夫）：

（签名）

申请人（妇）： 

（签名）  

年     月    日
	村(居)委会评议意见
	管理员：     村主干：

年   月   日(单位盖章)

	乡(镇、街道)

审核

意见
	审核员：    

下村干部：

分管领导：

年   月   日（单位盖章）
	县级人口计生局审批意见
	经办人：  

单位领导：    

 年   月   日（单位盖章）

	备   注
	


申请及填报人须知：1.本表一式四份（申请时连同申请人身份证及复印件2份，结婚证、户籍证明、长效节育措施证明、独生子女证和贡献奖励协议书、子女户籍等复印件各1份一并上交）。2.若事实婚姻在前、办结婚证在后的，请在申请人一栏备注中注明结婚登记时间。3.婚姻状况填写：初婚、再婚、离婚、丧偶。4.领取奖励金后再生育、抱养、收养子女，造成不符合本规定条件的，必须双倍或三倍退回已享受的奖励金并按已享受的奖励金总额缴纳违约金。属政策外生育的还要依法高限征收社会抚养费。
